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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农业大学文件  

 

 

校学科发〔2020〕257 号 
 

 

 

南京农业大学关于做好 

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单位： 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

（国教督办函〔2020〕61号）、《教育部学位中心关于组织实施全

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中心〔2020〕47号）要

求，为做好学校相关专业学位类别参评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参评目的 

通过科学、客观的评估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以学

生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胜任能力为核心，推进学校专业学位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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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模式改革；以行业需求为导向，推动学校人才培养与行业发

展交融互促；以评促建、以评促改，促进各专业学位类别找差距、

补不足，助力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、内涵式发展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学校成立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专业学

位水平评估的组织领导工作，并对涉及多个领域的专业学位类别

进行统筹协调。 

组  长：陈利根  胡  锋 

副组长：董维春  王源超 

成  员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 

包  平、付坚强、刘  亮、刘  勇 

孙雪峰、吴益东、吴  群、陈礼柱 

陈  巍、罗英姿、姚志友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。 

三、评估范围 

金融、国际商务、社会工作、翻译、农业、兽医、风景园林、

中药学、图书情报等9个专业学位类别。其中，农业专业学位类别

分设农艺与种业、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、畜牧、渔业发展、食品

加工与安全、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、农业管理、农村发展等8个领

域。 

评估范围覆盖农学院、植物保护学院、园艺学院、动物医学

院、动物科技学院（无锡渔业学院）、草业学院、资源与环境科



 

 - 3 -   

学学院、食品科技学院、信息管理学院、经济管理学院、人文与

社会发展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金融学院等13个学院。 

四、评估方法及程序 

按专业学位类别(领域)分别设置36套指标体系，各类别（领域）

按照专业学位特点分别设置15-16项三级指标。评估体系采用三级

指标，一级指标包括“教学质量”“学习质量”“职业发展质量”三个方

面（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指标体系有关说明见附件1）。 

评估程序包括参评确认、信息采集、信息核查、专家评价、

问卷调查、权重确定、结果形成与发布、持续改进等8个环节。 

五、时间安排 

11 月 30 日，学校召开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启动会。 

12 月 8 日，学校召开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布置会。 

12 月 10 日，学校登陆“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系统”（简称评

估系统，网址：https://zyxwpg.cdgdc.edu.cn）进行参评确认，申请

对应参评专业学位类别账号密码。 

12 月 15 日前，学校召开第一轮交流会，组织专家审核相关专

业学位类别《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简况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简况表》，

样表见附件 1），并提出修改意见。 

12 月 25 日前，学校召开第二轮交流会，组织专家审核相关专

业学位类别《简况表》，并提出修改意见。 

12 月 28 日前，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成立专门的写作小组，

形成农业专业学位类别《简况表》等相关评估材料。 



 

 - 4 -   

12 月 30 日前，组织部、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推荐学校思政专

家，填写《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思政专家信息表》（附件 2）。马

克思主义学院具体填写本校具有副高级（含）以上专业技术职务

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，要求 10 人及以上；组织部具体填写从事

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副处级（含）以上党团干部，要求 10 人及以

上。 

1 月 5 日前，相关专业学位类别（领域）根据专家意见完善评

估材料，并提交《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行业专家信息表》（附件

3）。 

1 月 10 日前，提交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材料至校长办公会审议。 

1 月 15 日前，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登陆评估系统填报《简况表》

《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在校生信息表》（附件 4）《全国专业学位

水平评估毕业生及用人单位信息表》（附件 5）《全国专业学位水平

评估行业专家信息表》等评估材料并提交审核。 

1 月 20 日前，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在评估系统上填报《全

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思政专家信息表》，并逐一审核各专业学位类

别《简况表》并确认，经审核无误后，将盖章后的扫描件上传至

评估系统。 

六、评估要求及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各学院、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本次评估工作，认真学

习领会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相关文件精神，吃透材料填报说明，合

理配置各专业学位类别优质资源、充分展示专业水平，各职能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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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要积极配合相关专业学位类别做好评估信息收集及填报工作。 

（二）评估材料通过评估系统进行“全程无纸化”报送。填表中

涉及时间区间的信息、统计时间点、人员界定、成果界定等详见

《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简况表》（简称《简况表》）中的填表说

明。 

（三）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建立了“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

工作群”，《教育部学位中心关于组织实施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

工作的通知》《简况表》等评估材料在工作群中提供下载。工作群

将用于解答填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 

（四）各学院、各单位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，采取有效举

措，防止《关于印发〈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

《教育部学位中心关于组织实施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的通

知》《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简况表》等文件，转发到互联网等公

开媒体上，避免引起不必要舆情。如有情况发生，学校将采取措

施，追究相应责任。 

 

联系人：陈金彦，潘宏志  联系电话：84396379，84399815 

邮箱：chenjy@njau.edu.cn 

 

附件：1.《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简况表》（样表） 

      2.《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思政专家信息表》 

3.《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行业专家信息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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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《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在校生信息表》 

5.《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毕业生及用人单位信息表》 

 

 

南京农业大学 

2020 年 12 月 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4日印发 


